
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民武装部 

(大学生)参军入伍工作规定 
 

一、兵役登记:（直招士官） 

每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民,依法应在当年 6 月 30 日前持本

人身份证、户口册、学历证明等证件到户籍所在地兵役机关或兵役机关指定的兵

役登记站进行兵役登记,领取《公民兵役证》。当年 12 月 31 日年满 17 岁未满

18 岁的男性高中(中专、职高、技校)毕业生,本人自愿应征的,也可以进行登记

报名。兵役登记的同时也可申请应征报名。 

已经进行过兵役登记,有参军意向的可直接参加网上应征报名。直招士官必

须是应届毕业生。 

按照《云南省在校学生兵役登记管理办法(暂行)》规定:凡考取云南省内高

校的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民,入学前必须进行兵役登记,入学报到时须携带《公

民兵役证》或兵役登记相关证明。原则上,未进行兵役登记或不能出具证明的,

省内学生一律不得为办理入学登记手续。 

二、入伍基本条件: （直招士官） 

男生 

年龄:大专毕业(在校生)17—24周岁。 

身高:160cm以上(条件兵另行规定)。 

视力: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.6,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.5(矫正视力不低

于 4.8 且矫正度数不超过 600度) 

体重: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30%,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%。标准体重=(身高

cm-110) 

血压:收缩压:90—140 毫米汞柱，舒张压：60—90 毫米汞柱。心率，每

分钟 60 至 100次之间。 

文身：面部、颈部文身直径不得超过 2CM，着短装身体其它裸露部位直径

不超过 3CM。其它部位文身不影响正常功能和形象的为合格。 

其它：扎耳眼无明显疤痕，无可视性穿孔，不影响军容的为合格。 

女生 



年龄:大专毕业(在校生)17—24周岁。 

学历：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及应届毕业生。（参照高考原始总分数的相

对排名情况，确定初选应征对象） 

身高:158cm以上(条件兵另行规定)。 

视力: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.6,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.5(矫正视力不低

于 4.8 且矫正度数不超过 600度) 

体重: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30%,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%。标准体重=(身高

cm-110) 

血压:收缩压:90—140 毫米汞柱，舒张压：60—90 毫米汞柱。心率，每

分钟 60 至 100次之间。 

文身：面部、颈部文身直径不得超过 2CM，着短装身体其它裸露部位直径

不超过 3CM。其它部位文身不影响正常功能和形象的为合格。 

其它：文唇、文眉、扎耳眼不影响军容的为合格。 

三、应征入伍程序: （直招士官） 

男兵报名程序 

   （一）网上登记。每年 8月 15日前，有应征意向的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大

学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（网址：http∕www.gfbzb.gov.cn）,填写个人基本信息，

报名成功后，自行下载打印《男性公民兵役登记表∕应征报名表》，《大学生预

征对象登记表》，《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。并

持表到学院武装部现场确认。 

（二）初检初审。大学生在毕业离校放假前根据学院通知,携带本人身份证、

户口簿、学生证、学历证书,按规定时间到学院武装部进行初检初审,被确定为预

征对象的,需领取学院武装部审核盖章后的《报名表》、《登记表》、《申请表》。 

（三）体检与政治审查。征兵开始后,学院武装部会将具体上站体检时间、

地点通知通知大学生本人,应征大学生根据通知要求, 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

学生证、学历证书,以及审核盖章后的《报名表》、《登记表》、《申请表》参

加应征地县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体格检查。当地公安和教育部门将同步展开政治

考核工作。 

（三）走访调查。政治考核和体检初步合格者,学院武装部安排走访调查。 



（四）预定新兵。县级征兵办公室对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者进行全面衡量，

确定预定入伍对象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确定学历高的应届毕业生为预定新兵。 

（五）批准入伍。体检和政治考核合格并经过公示的，由县级征兵办公室正

式批准入伍，发放《入伍通知书》，办理相关手续，享受义务兵优待，等待交接

起运，统一输送到部队服役。同时入伍大学生要将《入伍通知书》、《高校学生

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复印件交学院学生资助管理部门。 

女兵报名程序 

   （一）网上登记。符合当年征集条件的女大学生，8 月 5 日前，登录全国征

兵网（网址：http∕www.gfbzb.gov.cn）,填写报名信息。报名截止后，网上报

名系统自动依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行排序，择优选择初选预征对象并

张榜公示。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女大学生，8 月 6日起登录全国征兵网自行下载

打印《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核表》，《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，《高校学生

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。并持表到学院武装部现场确认。 

（二）初检初审。女大学生持《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核表》并携带本人身

份证、户口簿、学生证、学历证书,按兵役机关的通知要求参加地市级征兵办公

室组织的初检初审,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并张榜公示。 

（三）体检考评。征兵开始后,送检对象根据兵役机关通知，携带本人身份

证、户口簿、学生证、学历证书,以及审核盖章后的《报名表》、《登记表》、

《申请表》到定的体检站参加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核。 

（四）政治考核。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后，根据兵役机关通知，将审核

盖章后《登记表》、《申请表》交应征地县级兵役机关，由县级兵役机关会同公

安、教育部门、对其进行政治考核和走访调查。 

（五）预定新兵。省级和地市级征兵办公室对学历、年龄、体检和政治考核

全部合格的应征女大学生，按照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，依次确定为

预定新兵。预定新兵的名单同时在省、地市、县三级征兵办公室营院外张榜公示，

接受群众监督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。 

（六）批准入伍。经公示未被举报和反映问题的，确定为批准入伍对象，由

县级征兵办公室办理批准入伍手续，发放《入伍通知书》，办理相关手续，享受

义务兵优待，等待交接起运，统一输送到部队服役。同时入伍女大学生要将《入



伍通知书》、《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复印件交

学院学生资助管理部门。 

四、优抚优待 

（一）云南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实行城乡统一标准，以县为单位，按照不低

于上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%确定。 

（二）国家对应征入伍的大学生（含大学生士官）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

一次性补偿，对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学费代偿,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

费减免。 

（三）从 2016 年起,对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,按照本科及以上学

历 4000 元,专科学历 3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。 

（四）在部队荣立个人三等功(含)以上的高职(专科)生,毕业后可免试由省

教育厅行政部门统筹安排进入本科院校学习。 

（五）大学服役期满退役复学,可免修公共体育,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

并直接获得学分,可免费学修第二学位。 

 


